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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 《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已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

现予发布，自2003年6月1日起施行。 局长 王众孚 二三年四月

十七日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

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

施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中的驰名商标是指在

中国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并享有较高声誉的商标。 相关公众

包括与使用商标所标示的某类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消费者，

生产前述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其他经营者以及经销渠道中所

涉及的销售者和相关人员等。 第三条 以下材料可以作为证明

商标驰名的证据材料： （一）证明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知晓程

度的有关材料； （二）证明该商标使用持续时间的有关材料

，包括该商标使用、注册的历史和范围的有关材料； （三）

证明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的

有关材料，包括广告宣传和促销活动的方式、地域范围、宣

传媒体的种类以及广告投放量等有关材料； （四）证明该商

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记录的有关材料，包括该商标曾在中



国或者其他国家和地区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有关材料； （

五）证明该商标驰名的其他证据材料，包括使用该商标的主

要商品近三年的产量、销售量、销售收入、利税、销售区域

等有关材料。 第四条 当事人认为他人经初步审定并公告的商

标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可以依据商标法及其实施条

例的规定向商标局提出异议，并提交证明其商标驰名的有关

材料。 当事人认为他人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

规定的，可以依据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向商标评审委

员会请求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并提交证明其商标驰名的有

关材料。 第五条 在商标管理工作中，当事人认为他耸褂玫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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绦姓芾聿棵拧? 第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商标管理工作中

收到保护驰名商标的申请后，应当对案件是否属于商标法第

十三条规定的下列情形进行审查： （一）他人在相同或者类

似商品上擅自使用与当事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相同或

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 （二）他人在不相同或者

不类似的商品上擅自使用与当事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

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

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 对认为属于上述情形的案件，

市（地、州）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当事人请求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全部案件材料报送所在地省（自治区

、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并向当事人出具受理案件通

知书；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

当事人请求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全部案件材料报送商



标局。当事人所在地省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为所发生的案

件属于上述情形的，也可以报送商标局。 对认为不属于上述

情形的案件，应当依据商标法及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及时作

出处理。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

当对本辖区内市（地、州）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的有关驰

名商标保护的案件材料进行审查。 对认为属于本规定第六条

第一款情形的案件，应当自收到本辖区内市（地、州）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的案件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报送商

标局。 对认为不属于本规定第六条第一款情形的案件，应当

将有关材料退回原受案机关，由其依据商标法及实施条例的

有关规定及时作出处理。 第八条 商标局应当自收到有关案件

材料之日起六个月内作出认定，并将认定结果通知案件发生

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抄送当事人

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除有关

证明商标驰名的材料外，商标局应当将其他案件材料退回案

件发生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第

九条 未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的,自认定结果作出之日起一年内，

当事人不得以同一商标就相同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认定请求

。 第十条 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在认定驰名商标时，应当

综合考虑商标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各项因素，但不以该商标必

须满足该条规定的全部因素为前提。 第十一条 商标局、商标

评审委员会以及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保护驰名商标时，

应当考虑该商标的显著性和驰名程度。 第十二条 当事人要求

依据商标法第十三条对其商标予以保护时，可以提供该商标

曾被我国有关主管机关作为驰名商标予以保护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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